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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三个贼盗窃出歪招

八米长钓鱼竿
隔窗“钓”物
本报记者 张潇元 通讯员 张健

八米长的鱼竿头上粘上强力胶，顺着窗户伸进去，手机、钱包这些重量较轻的财物隔

着窗户就被人“钓”走了。近日，在青岛市南区、市北区等多个小区，就出现了这么几个“钓

鱼贼”，3个月的时间内，就有30多户居民家中被盗，损失达10万多元。

窗门都没坏

家里东西少了

近日，浮山后周边的一些
居民家中频频被盗，有的居民

家中的防盗窗也没有损坏，但

家里的东西却不翼而飞，警方

展开了调查。

11日凌晨，浮山新区派出

所的两位民警巡查至同安路一

工地时，发现两男子形迹可疑，

下车盘问时，两男子撒腿就跑，

民警将其中一人抓获，另一名

男子逃跑。

在派出所里，这个48岁的

高姓男子，称自己只是在同安

路上散步，与另一名男子发生

了肢体冲突，被民警碰上后，

那名男子就跑了，其他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知道。“一看他就

是在说谎，一会说自己是瓦

工，一会又说是修空调的。”浮

山新区派出所副所长张伟岗

表示。

经过再次审讯，高某终于

说了实话，称自己当时正在踩

点，准备盗窃。当日下午，高某

的共犯27岁的广西男子杨某在

旅馆落网。高某还向民警供出

了曾经的“搭档”曾某，供认从
今年7月开始，一起实施盗窃30

余次，9月底，因分赃不均散伙

后，高某才把杨某从广西召唤

来青。

民警在高某住处发现了作

案用的鱼竿、撬棍以及大量财

物。

“鱼竿”能钓

10公斤重财物

“鱼竿全长有8米多，前面

粘着强力胶，钓个10公斤的东

西不成问题。”高某告诉记者，

许多居民都装了防盗窗，他就

做了一个鱼竿，这样不用撬窗
户，也能实施盗窃。

高某表示，他们作案时，一

般都是选择三楼以下的住户，

盗窃之前，几个人轮流事先踩

点，等到凌晨时分，对没有防盗

窗的住户，他们直接爬进去，对

有防盗窗的住户，他们用压力

钳等工具将防盗窗撬开，再钻

进去盗窃。有些直接能从窗外

看见的财物，他们就用鱼竿

“钓”出来，屡试不爽。办案民警

告诉记者，3个月的时间，高某

等人盗窃财物的金额达到10万

多元。

记者了解到，高某等

人将盗窃的手机、电脑

等财物，都卖到了位
于台东菜市二路的

一家通讯店。明知道

来路不明，这间通

讯店的老板董某依

旧对高某送来的

“货”照单全收，10

月13日，办案民警

在董某的住处缴

获了高某等人卖给

董某的电脑、电视、

手机等赃物。

张伟岗副所长表

示，明知是犯罪所得，

仍予以收购，董某的行为
也触犯了法律。

▲高某用于盗窃的“鱼竿”，能伸8米远。

高某等人盗窃的财物。 本报记者 张潇元 摄


